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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讯方舟”或“公司”）依据未来发展

战略规划，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聚焦军事通信主营业务，逐步完

善和提高公司的经营能力及盈利水平，拟以人民币 2,482万元的价格向赵梓雄先

生转让公司持有的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研高科”）

60%股权。本次交易价格系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第 2113

号的《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赵梓雄转让其所持有的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

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价值作为基准定价。本次股

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吉研高科的股权。 

2、交易的审批程序 

2016 年 12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2,482 万元的价格向赵梓雄先生

转让公司持有的吉研高科 6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吉研高

科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姓名：赵梓雄 



住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就职单位：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赵梓雄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无任

何关系，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吉林市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安路 39号 

法定代表人：赵梓雄 

注册资本：2000万 

设立时间：2004年 2月 12 日 

经营范围：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及制品、粘胶基碳纤维、碳纤维复合材料自行

车及部件制造；批发兼零售各种纤维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建材（不含木材）、百货杂品、体育用品、运动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出售资产类别为股权转让，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项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 

2、标的资产价值 

（1）吉研高科 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账面价值：1,096.82 万元； 

（2）吉研高科 6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评估价值：2,481.45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吉研高科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后的总资产 9,067.93 万元，总负债 

4,932.18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 4,135. 75 万元，增值 2,307.71 万元，增值率 

126.24%。 

3、本次交易前吉研高科股权结构 

 

http://www.baidu.com/link?url=phuBF1a77EWcDovDDnTl5rS7MeVyewCmkIJECNAoDWfTEvlowV6sy0XgMDcmoj5H_6tRj3lwnM0wKY4zYpDdpq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60% 

赵梓雄 30% 

沈阳中恒新材料有限公司  10% 

合计 100% 

4、吉研高科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6月 30日 

（经审计） 

2015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09.02 7,400.14 

负债总额 5,280.98 4,164.23 

应收账款总额 1,076.24 929.96 

净资产 1,828.04 3,235.91 

营业收入 1,053.94 2,049.88 

营业利润 -159.62 -242.27 

净利润 -13.87 7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3.05 -247.93 

以上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公司本次出售股权的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宜。  

6、本次股权出售事项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吉

研高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委托吉研高科理财的情况，亦

不存在为吉研高科提供担保的情况。吉研高科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赵梓雄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标的交付 

（1）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2016]第 2113 号的《华讯方舟股

份有限公司拟向赵梓雄转让其所持有的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维有限责任公司 6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为依据，标的股权的净资产估值为 2481.450416万元。

经双方据此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482万元。 

（2）乙方应在 2017 年 2 月 10 日前将前述约定的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至

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在乙方按照双方约定将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甲方将一次性向乙

方转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由乙方进行办理，甲方应乙方的要求

提供相应合法合理的协助。 

3、股权转让价款调整补偿机制 

（1）鉴于甲方作为吉研高科的控股股东，为吉研高科投入了各方面资源支

持其成长，为最大程度地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

署之日起未来 12 个月内若吉研高科出现业绩上重大变化导致其标的股权估值出

现重大增长，在标的股权估值出现重大增长之日起 20 日内将由具有法律规定资

格的评估机构对吉研高科及标的股权进行重新评估，若已有甲方认可的符合法律

规定资格的评估机构吉研高科及标的股权进行评估的，标的股权的评估价作为股

权转让价款调整的依据。 

（2）标的股权的评估价超过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的差价部分，乙方应按

照一定比例对甲方进行补偿。补偿款为差价的 50%，应由乙方自甲方提出补偿请

求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果标的股权的评估价低于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差价部分，甲方无须

退还差价，也无须对乙方进行补偿。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

后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未产生同业竞争。 



2、本次交易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3、本次股权出售事项未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事项。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鉴于公司收购吉研高科以来，吉研高科的经营规模未见显著增长，盈利

能力较少，未达到公司预期的收益水平。公司依据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为进一步

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聚焦军事通信主营业务，逐步完善和提高公司的经营

能力及盈利水平。 

2、本次交易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

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交易完成后，吉研高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本次交易后，赵梓雄先生为吉研高科的实际控制人，公司认为其有能力

支付本次股权转让款。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吉研高科 2016年 6月 30日审计报告》； 

3、《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拟向赵梓雄转让其所持有的吉林市吉研高科技纤

维有限责任公司 6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2月 28日 




